
山东工商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办法

为做好我校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优化硕士研究生

招生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

作的通知》的规定，按照山东省招生考试院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我校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将于4月8日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剂基本条件

1.调剂考生初试成绩符合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入专业 A 类考生

（一区）国家线。

2.须符合我校招生章程中规定的报考条件。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

目原则上应相同。

5.对同一批次申请我校同一专业，且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

生，我校按照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名单，提交调剂志愿的

时间先后顺序不作为遴选依据。

6．满足学院招生专业（方向）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

7．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

二、调剂程序

调剂工作由硕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管理并统一办

理相关手续。调剂考生均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全国硕士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调剂系统”）进行报名，未经调剂

系统录取的调剂考生在录取检查中不予认可。调剂程序为：

1、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在调剂平台发布缺

额专业信息及调剂要求。

2、调剂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调剂平台，根据我校发布的缺额信

息履行调剂程序填报调剂信息。

3、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符合条件的考生通过调剂服务系统发送复



试通知。考生要及时点击“确认”同意参加复试，考生确认参加复试

后，对已同意参加复试的考生安排复试；未在规定时间内点击确认同

意参加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

4、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考生总成绩确定待录取考生，并通知考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网上确认。考生确认后，即视为被我校录取，录取

考生须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如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确认操作，则

视为自动放弃。我校有权撤销已发送的待录取通知并对其他考生进行

递补录取。

三、复试费用

按照《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研究生招生考

试收费标准的批复》（鲁发改价格〔2024〕789 号）文件要求，复试

费用按照 180 元/人收取，支付方式通过学校学费收缴端口进行缴纳，

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视为放弃复试资格。

调剂复试时间安排具体关注我校研究生处官网复试专区通知，具

体复试要求参考我校 2025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和各专业

复试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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